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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辩护 《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

干意见(试行)》应当慎行 一、引子 2003年3月14日，最高人民

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司法部（下称两院一部）联合出台

了两个《若干意见》。一个是：《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

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另一个是：《关

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公诉案件的若干意见》。为了行文上的

简洁，本文在此处及以下将其分别简称为《简化普通程序的

若干意见》，和《简易程序的若干意见》。 近来，从报刊上

以及网上均可看到全国各地法院纷纷适用两个《若干意见》

从简、从快审理刑事案件的相关报道，普通程序简化审这一

“改革”的热潮，已经争先恐后地掀起来了。与此同时，针

对适用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质疑的

声音。 如果说人民法院对可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管制的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或许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那

么，根据《简化普通程序若干意见》对死刑以下的“被告人

自愿认罪”的案件一般都用普通程序简化审，由此产生的问

题与弊端必然在预料之中。 二、问题主要可能集中在： 1．

《简化普通程序的若干意见》的制定，没有法律依据。该《

若干意见》开门见山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

诉讼法》的规定,结合刑事诉讼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但

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哪一条规定呢？

《若干意见》语焉不详。 通观刑事诉讼法的全部规定，并无



本应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在被告人“自愿认罪”的条件

下，人民法院就可以“简化”普通程序，由合议庭适用与简

易程序几乎完全一样的开庭方式去审理刑事案件。两院一部

《简化普通程序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有越权制定之嫌

。 2．《简化普通程序的若干意见》关于“从轻处罚”的规

定，“突破”了刑事诉讼法的标准，该“突破”与法律规定

相悖。 《若干意见》突破了“自首可从轻”和“立功可从轻

”的标准，另设了“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酌情予以

从轻处罚”的新标准。这一新标准比起前两个标准而言，“

从轻”处罚的门槛准入大大降低。因为，“自愿认罪”仅符

合自首条件中的第2个条件，故谓之“突破”。 3．适用简化

普通程序审理案件，有可能只“提高”效率，而不“提高”

质量。 笔者认为，如果将普通程序“简化”审理，无疑能“

提高”人民法院办案的效率。但是，“提高”了效率，不等

于就“提高”了质量。“提高效率”与“提高质量”之间没

有必然的逻辑联系。刑事案件审理的“质量”如何，只能就

个案言个案，具体案件具体分析。办案的数量和办案的质量

之间的关系，毕竟不同于给冷水加温，有了“数量”就有了

“质量”！众所周知，目前我们的法官队伍素质良莠不齐，

办案质量难尽人意，为数不少的一审法官缺乏必要的逻辑思

维与语言表达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却去广为“试行”简化普

通程序的方法去审理死刑以下的刑事案件，一味强调从简、

从快，无异于拔苗助长，欲速不达。 4．“被告人认罪案件

”问题比较复杂不宜“一刀切”。 5．《简化普通程序的若

干意见》极有可能导致人民法院重蹈“先定后审”之复辙。 

毋庸讳言，在刑事诉讼法修改之前，我们的刑事审判中长期



以来存在着普遍的“先定后审”的痼疾。刑事诉讼法修改以

后，这个问题有所好转，但并未绝迹。笔者认为，《若干意

见》的该规定，极有可能助长“先定后审”之风卷土重来。

刑事案件的有罪与无罪，一罪与数罪，此罪与彼罪，罪重与

罪轻，经常出现错综复杂、是非莫辩的状态。一审法院仅凭

书面“审查”就认为“无罪”或“有罪”而决定“简化”普

通程序的适用与否，既不符合“程序公正”的基本规则，也

不可能保证实体上的确切无误。 6．“酌情从轻处罚”语义

不确定，在司法实践中极易造成适用混乱。 《简化普通程序

的若干意见》第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

，酌情予以从轻处罚。”对这一规定，应当不应当理解为法

院对“自愿认罪”的被告人的一种“许诺”？被告人应当不

应当将此视为自愿认罪“交易”的条件？如何正确理解和适

用？恐怕又将难尽一致。 常识所及，我们的法律用语中，使

用率极高的有三个词是：必须、应当、可以，在具体量刑时

三者必择其一。本条款没有择用这三个词，而是用了“酌情

”两字。但是，“酌情”是“必须”酌情？还是“应当”酌

情？抑或是“可以”酌情？不得而知！法律用语本应明确、

具体，便于操作，一字千金。但我们有的立法者包括有的司

法解释者们，却偏偏对模糊用语情有独锺，据说这样可以进

退有据，灵活处理，以便“自由裁量”。殊不知，这种极具

“特色”的“自由裁量”法，极易造成各地法院执法的混乱

，损害法院的权威，甚至也可能成为某些腐败的执法者们堂

而皇之以售其奸的托辞！ 7．关于适用简化普通程序是否征

求律师意见的问题。 《简化普通程序的若干意见》第三条规

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符合适用本意见审理的案件，可以在



提起公诉时书面建议人民法院适用本意见审理。 对于人民检

察院没有建议适用本意见审理的公诉案件，人民法院经审查

认为可以适用本意见审理的，应当征求人民检察院、被告人

及辩护人的意见，人民检察院、被告人及辩护人同意的，适

用本意见审理。” 从本条第2款可以看出，人民检察院在提

起公诉时“没有建议”适用本意见审理的案件，而人民法院

审查认为可以适用本意见时，“应当征求”三方面的意见，

即征求人民检察院的意见，征求被告人的意见，征求辩护人

的意见。三方一致认可，方可适用本意见。问题在于，如果

人民检察院认为符合适用本意见审理的案件，并在提起公诉

时提出了书面建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是否也应该“征求”

辩护人意见？对此问题，《若干意见》却没有明确规定。 笔

者认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时无论是有“书面建议”还是

“没有建议”适用本意见，如果法院经“审查”认为适用简

化普通程序审理的，均应征求辩护人意见。因为，刑事案件

的辩护人不同于民事案件的代理人，前者的法律地位是相对

独立的，辩护人的辩护观点并不完全受拘束于被告人。此其

一。其二，人民法院征求不征求辩护人的意见，不应该受制

于人民检察院是否在提起公诉时“书面建议”适用本意见审

理案件。笔者不知道该条款容易造成的理解歧义究竟是文义

上的表述过分惜墨如金所致，还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 三

、原因 以上，笔者列举了司法实践中可能出现的七方面的问

题（实践中问题当然不限于此），究其产生的根本原因，笔

者认为盖出于两院一部的制定者本身。 据权威机关的负责人

包括有的专家、学者称：对“被告人认罪”适用普通程序简

化审，是“借鉴”了西方法制国家，如美国的“辩诉交易”



程序，对于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具有重要意义。

笔者认为，两院一部的普通程序简审化，与美国的“辩诉交

易”程序相去甚远，不可同日而语。如果硬要说“借鉴”，

也只是“借鉴”了点皮毛而已。 所谓“辩诉交易”，顾名思

义是指“辩方”与“诉方”之间即公诉方与被告方（包括辩

护律师）的“交易”。而我们现在所言的简化普通程序却是

作为审判机关的人民法院在“被告人认罪”的前提下，对被

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显然，这种“交易”的主体是

法院与被告（律师）。人民法院是审判方，不是“诉方”，

所以，不能将普通程序简化审谓之“辩诉交易”。 两种“交

易”的主体不一，受制于两种不同的法律架构。 笔者想着重

强调的是，我们既然将美国90％的刑事案件以“辩诉交易”

协议作结，以此国际经验作为我国可大力推行“普通程序简

化审”的根据，那么，就必须进一步探究一下美国的“辩诉

交易”得以成功实施的先决条件！ 恰恰在这个“先决条件”

上，大多数人浑然不知。少数知情者呢，却不知何故在声称

普通程序简化审是“借鉴”美国的同时，却对“先决条件”

秘而不宣，不予提及或蜻蜓点水一掠而过。 这个“先决条件

”是什么？ 就是“辩护律师的提前介入”！ 笔者认为，一个

国家律师的处境如何，是该国法治状况的晴雨表。中国律师

状况的惨淡，反映了我们的整个法律制度的设置存在着根本

性的缺陷，急需进行全面系统的深层次的改革。 具体到本文

漫谈的“被告人自愿认罪”的辩护问题也是如此。试想，刑

事案件的侦查阶段，律师在无权全程介入的情况下，在犯罪

嫌疑人或被告人未得到律师帮助的情况下大多已经被迫“自

愿认罪”并同意适用简化普通程序的前提下，还要让律师去



那个已经简化了普通程序的法庭上“辩护”，并且将这种“

改革”美其名曰是“借鉴”了国际上法制国家比如美国的经

验，说句不中听的话，似有“愚民”之嫌。 笔者的观点：如

果不能设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沉默权”，如果不能赋

予他们在回答警官讯问之前即有权聘请律师提前介入的权利

，如果不能限定侦查人员询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时必须有

律师在场时方能进行，如果不能摒弃由来已久的“强迫被告

人自证其罪”，如果不能保障律师的会见权与调查取证权，

如果不能规定“证人必须出庭作证”，如果不能设置如果律

师的辩护权受到非法限制时可获得有效救济的法定程序，等

等，而去片面地将普通程序“改革”为简化审，这种“改革

”将舍本求末，弊多利少，后果堪忧！ 报载，某某法院、某

某法院在半小时、一小时、两小时甚至十分钟内审结一起刑

事案件，宣判后被告人不上诉，检察院不抗诉，据说还取得

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笔者认为，这不能作为应该大力推广普

通程序简化审的事实例证。我们审查、评价司法改革中某一

事物的正确性与真理性，应从法律的大框架、大视野中去观

照、审视，而不是用几个实例去作难免以偏概全的简单论证

。 结论：两院一部《关于适用普通程序审理“被告人认罪案

件”的若干意见（试行）》应当慎行！ 四、对策 中国的司法

改革，目前尚囿于少数部门和少数决策者手中，他们往往以

“国情”“特色”为由，人为地延缓司法改革的进程。在中

国，缺乏一个统一的能集中民意的司法改革委员会那样的机

构。所以，有关部门虽然也在“改革”，但立脚点仅限于本

部门工作的需要，视野狭窄；有的部门甚至以部门的权力与

利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相对超然的专家、学者们大多



只能坐而论道，律师更没有实际参与的机会了。律师虽不能

“兼济天下”，但不能不“独善其身”。 为此，笔者愿意提

出几点原则性意见，与执著于刑事案件辩护业务的律师同仁

们共勉。 1．必须进一步加强刑法理论的学习，熟谙各类刑

事犯罪的构成要件，高屋建瓴地明晰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

、一罪与数罪、罪重与罪轻的严格分野，尽可能地提出证明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刑事责任的

证据材料和准确辩护意见，最大限度地依法维护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2．提高刑事辩护律师所必备的各种

技巧。如会见的技巧、调查取证的技巧、交叉询问的技巧、

质证的技巧、辩论的技巧、发表辩护意见的技巧等等，着重

在具体操作上下功夫。此处所谓技巧，须是建立在扎实的理

论基础与辛勤的工作基础之上的技巧。技巧的功夫在技巧之

外。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如此，方能厚积薄发。 3．

严格遵守律师执业道德规范和执业纪律，一切行为均须在于

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之内，绝不唯钱是重，唯利是图，为所不

当为，授人以柄。 4．敢于实践“被告人认罪案件”的辩护

工作，善于在“夹缝”中运用丰富娴熟的法律知识行使辩护

权，有效地防止公权滥用，以卓有成效的辩护彰显律师形象

，“戴着镣铐跳舞”也要跳得有声有色，充分体现律师高度

的社会责任感、律师的良知、正直与同情心。 5．妥善处理

好被告人“自愿认罪”而辩护律师拟作无罪辩护之间的问题

。 《若干意见》施行后，以下的三个难题将不可避免。 1 如

果被告人“自愿认罪”，而辩护律师认为被告人“自愿认罪

”的表示实际上是出于其对法律知识的少知或无知使然，那

么，辩护律师能否独立行使自己的辩护权而不受被告人“自



愿认罪”的制约？ 2 被告人“自愿认罪”，而辩护律师却以

无罪辩，当一审人民法院做出有罪判决时，被告人因其辩护

律师作了无罪辩护的原因，“享受”不了《若干意见》第9条

规定的“酌情予以从轻处罚”的“待遇”而迁怨、迁怒于律

师，怎么办？ 3 如果一个刑事案件十分钟、十五分钟就可以

审结，那么，律师如何在一二分钟内很好地履行辩护职能？ 

笔者认为： 1 辩护律师的辩护观点本身不受被告人的制约.同

样,被告人也有权不同意辩护律师的观点； 2 如果辩护律师坚

持认为此案应作无罪辩护，而被告人已经“自愿认罪”并向

法院表示同意适用《若干意见》时，辩护律师首先应将无罪

辩护的理由明白无误地向被告人陈述，获得被告人发自内心

的认同后，由被告人签署同意辩护律师作无罪辩护的意见书

，明确表示对因此可能导致的法律后果自行承担其风险，辩

护律师即可将此意见书递交法庭，作为被告人最终不同意适

用《若干意见》的依据； 3 若经过交换意见，被告人不同意

律师作无罪辩护，该辩护律师则应告知当事人有权另行聘请

律师辩护。在被告人签署重新聘请律师意见书后原先的辩护

律师则可以此为由退出,拒绝为其辩护。 4 对于“走过场”式

的辩护，律师也应履行职责，做到言简意赅，以少胜多。 5

．敏于发现办案过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勤于总结经验教训

，及时向有关部门提出意见与建议，使立法及司法解释工作

尽可能趋于合理完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

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